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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工信技改〔2022〕27号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组织实施 2023 年

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（普惠性制造业

投资奖励）项目申报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

根据《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（普惠性制造业投资

奖励）管理实施细则（修订本）》（粤工信技改函〔2022〕7号）、

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实施 2023年先进制造业发展

专项资金（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）的函》（粤工信技改函〔2022〕

8 号），原《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组织实施 2023年先进制

造业发展专项资金（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）测算项目申报的通

知》（江工信技改〔2022〕10号）废止，现就组织实施 2023年

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（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）项目申报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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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事项明确如下：

一、切实做好政策宣贯和说明工作

为加快项目申报和评审流程，本次申报包括普惠性制造业投

资奖励测算项目和支持项目。请各县（市、区）认真研究修订后

的实施细则，及时与符合条件的企业对接，“一对一”把政策要

点传达到企业，确保符合条件的项目应报尽报。同时，与以往政

策不同，该项政策为地级以上市政府招商引资奖励政策，入库项

目数量和争取省级资金额度直接反映地方招商质量和效果，请各

县（市、区）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，积极发动符合条件的项目入库。

二、指导企业加紧编制申报材料

按照省通知要求，未按规定时间要求上报的投资奖励资金相

关材料的地级以上市政府，省将不安排预算。请各县（市、区）

高度重视，将申报制造业投资奖励列入重要工作日程，对申报材

料初审后并加盖公章，纸质文件（一式两份）及光盘（盖章扫描

版）连同上报文、测算项目情况汇总表、支持项目情况汇总表，

于 7月 4日前报到我局，由我局组织开展项目评审工作。同时，

请县（市、区）及时组织将支持项目通过“数字政府”公共财政

综合管理平台和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系统（网址：

http://210.76.80.141/login）进行线上填报。

三、加强项目后续跟踪和投资监测工作

按照资金管理实施细则，每年 1月 15日和 7月 15日前需将

投资奖励资金项目台账报送省工信厅、省财政厅。未按规定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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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的纳入台账管理的测算项目所获取的投资奖励资金，省财政

予以清算收回。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加强对测算项目的跟踪服务，

按规定报送项目台账，推动项目在“十四五”期间完成既定投资

计划。对未按规定完成投资或中途无法实施的测算项目，需及时

上报情况并提出奖励资金处置方案，按财政部门相关规定清算收

回奖励资金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财政厅印发广东省

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（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）

管理实施细则（修订本）的通知

2.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实施 2023年先进

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（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）的函

3.江门市 2023年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（普惠性

制造业投资奖励）项目申报工作指引

4.江门市 2023年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（普惠性

制造业投资奖励）项目申报材料要求

5.其他附件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2年 6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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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人：叶斯娜，电话：3279703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2年 6月 27日印发

抄送：市政府投资促进中心，市财政局。


	



